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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科技局（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连云港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已经我局研究、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
　　　　　　　　　　　　　　　　　　　　　　　　　　　　　　　　　　　　　　　　　　　　　　　　　　　　　　　　　　　　　　　　　　　　　　　　　　　　　　　　　　　　　　　　　　　　　　　　　　　　　　　　　　　　　　　　　　　　　　　　　　　　　　　　　　　　　　　　　　　　　2018年5月17日


连云港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连云港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建设是我市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工程中心的管理，进一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工程中心建设旨在以促进我市产业科技创新为目标，强化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任务是开展技术工程化研究，进行中间试验和成套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产业化技术的熟化或完备的生产工艺，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能通过开放服务和辐射示范，带动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认定的工程中心。本办法颁布之前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市科技局”)下达的工程中心建设项目，已正式运行且经绩效评估合格的，纳入工程中心管理范围。工程中心升级为省级工程中心的，统一按照省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条市科技局负责工程中心年度发展计划制定、通知发布、组织评审、考察认定、定期考评及监督等工作。各县(区)板块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工程中心的前期培育、组织申报、审核推荐、过程管理、建设指导及归口统计等工作。
第五条工程中心以企业为主要建设依托单位，鼓励企业与市内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共建。此前建立在高校、科研机构的工程中心应逐步明确自身定位，通过与企业共建，或向实验室转建等形式进行过渡。工程中心的基本条件为：
1、依托单位应是列入市企业培强培优、上市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的企业，或是通过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列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优先支持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上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上一年销售收入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2%，在全市细分产业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
2、企业近3年在其主要技术领域至少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3项以上，拥有与申报工程中心技术领域相关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一般要求有1项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或3项以上有效实用新型专利，或是同等类别、同等数量的其它知识产权（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知识产权分类）。
3、拥有相对独立的300平方米以上的研发场所，和比较完备的研发仪器设备，具备承担综合性工程技术研发试验任务的能力。
4、具有技术水平较高、工程化经验丰富的专职研发人员10人以上，其中高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不少于2人，工程中心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5、工程中心建设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组织体系合理，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机制良好。
第六条鼓励企业依托工程中心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专利产出；鼓励工程中心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联合开展技术创新和项目开发；鼓励有条件的工程中心实行独立核算，发挥自身专业和技术优势，对外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逐步建设成为研发服务型的专业科技服务机构。
第七条企业申报创建工程中心需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书，提交相关佐证材料，经县（区）板块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推荐后报送至市科技局，申报书样式可以到市科技局网站下载。市科技局采取常年受理、定期发布申报通知、评审认定的方式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集中评审和现场抽查，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研究确定正式认定的工程中心。
第八条经认定的工程中心，名称统一规范为“连云港市+核心领域方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可以挂工程中心铭牌，建设周期一般为2年，建设期满后正式纳入工程中心管理范围进行绩效评估。
第九条市科技局每年度选择2-3个行业领域，定期委托第三方或中介机构对纳入管理的工程中心进行绩效评估，实现三年一轮绩效评估全覆盖，根据评价结果对工程中心实行动态管理。绩效评估采取百分制计分，工程中心得分原则上超过70分（含）为合格，低于70分为不合格，由专家按照绩效评估标准对参评工程中心进行综合评比、逐个逐项打分。对评估合格的工程中心，允许继续挂工程中心铭牌，纳入工程中心管理范围，在其申报国家、省和市各类科技项目、奖项、资质时予以优先推荐、优先立项，支持其参与各级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工程中心。对评估不合格的工程中心取消其资格，撤销铭牌，三年内不再受理工程中心认定新申请。
第十条工程中心领域方向、主要负责人、核心场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须由工程中心所在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县（区）板块科技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科技局备案。工程中心所在企业因迁离本市、破产或被兼并等原因，导致工程中心无法正常运行的，由所在县（区）板块科技管理部门核实确认后，以书面形式报市科技局予以撤销。
第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